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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背職務行賄罪：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
項）

2.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
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第11
條第2項）

3. 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
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規定
處斷。（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3項）

4. 犯前開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

處罰規定



02 重點說明

1. 「違背職務之行為」
是指公務員在職務範圍內應該做或可以做的行為。而「行求」是指就具體請託事
項表示要給公務員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不論是明示或暗示、直接或間接、公務
員同意或不同意都包含在內。至於「期約」是指就具體請託事項表示願意給公務
員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公務員也同意，但是雙方還沒有交付。若已達交付階段，
即屬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的犯罪態樣。

2. 「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
是給公務員好處（包括金錢或其他利益），要求公務員 違背職務做「違法」的
行為；「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是給予公務員好處，要求公務員做「合法」的
事，而且給公務員的好處要和請公務員為一定行為間須有對價關係才會成行賄罪，
故民眾或企業送紅包請公務員做職務內該做的事，亦有 刑責。

3. 不論違背職務行賄罪或不違背職務行賄罪，都須行為人「主觀上有行賄的故意」
才會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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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摘要：

A、B 兩人分別為甲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及專案經理，A 
知道乙機關最近將以限制性招標並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
委託設計監造案」採購案，預算金額為1,650萬元，如能順利得標，
估計能獲利400萬元至600萬元不等。A為求使甲公司得標，指示B前
往乙機關拜訪秘書C，表明爭取標案意願並要求洩漏評選委員名單，
惟遭C拒絕。嗣後評選結果，甲公司及另一家投標廠商均因不合格而
廢標，乙機關辦理第二次招標公告後，A及B竟基於使公務員違背職
務而行求賄賂之犯意聯絡，再度前往拜會乙機關副處長D及秘書C，
要求洩漏評選委員名單，並表明事成後給付一定金錢並願以顯然低
於市價之金額售出房屋，惟仍遭拒絕。A為設法使甲公司得標，竟指
示B購買空白商業本票簿，簽發以發票人為A、受款人為D及C之本票
各1紙，金額分別為50萬及45萬元，再以限時專送之方式分別郵寄D、
C收受。嗣D及C開啟信封發現上揭本票後，即向乙機關處長舉報並
將郵件退回。

案例解析

(2) 所犯法條：
A及B將50萬及45萬元兩張
本票分別寄送予D、C之行
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 
條第 1 項「違背職務行賄
罪」。

1. 限時專送的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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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摘要：

A係甲公司負責人，從事土地開發業務，知悉乙機關將辦理市地重劃
之土地開發計劃案，竟基於對乙機關副處長B職務上行為行求賄賂之
犯意，多次前往B的辦公室洽詢上揭開發案之開發事宜，並表示希望
B於上揭開發案之審查核稿過程中，利用職務上權責避免其遭刁難、
補正或駁回，讓甲公司開發案順利通過。嗣後A於某日邀約B至OO咖
啡店碰面，並將裝有30萬元現金之茶葉罐交付予B，要求B利用職務
上之權責，協助開發案順利通過，以避免延宕開發期程而導致公司
損失。嗣後B打開茶葉罐並發現裝有現金，立即將上情通報政風單位
處理。

案例解析

(2) 所犯法條：
A要求B利用職務上之權責，
協助開發案順利通過，將裝
有30萬元現金交予B之行為，
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
2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2. 茶葉罐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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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摘要：

甲公司某廠因未於地價稅優惠稅率之法定申請期間內，向乙縣稅捐
稽徵局申請將該廠土地之地價稅，由「一般土地」稅率變更為「工
業用地」優惠稅率核課，該公司某廠總廠長A將相關文件資料及裝有
現金5萬元之信封袋交給不知情之B局長，請託B局長違背職務同意改
用「工業用地」優惠稅率課徵，以圖免除稅率價差16萬餘元。B局長
將相關文件轉交該局承辦科C科長依法妥處，經C科長察覺內容物有
異，爰立即向B局長報告，並向該局兼辦政風人員登錄請託關說事件，
兼辦政風人員隨即陳報乙縣政府政風處。該處研判認A已涉及違背職
務行賄罪嫌，旋策動A自首，經丙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將A以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賄賂
罪嫌提起公訴。

案例解析

(2) 所犯法條：
A將裝有現金5萬元之信封袋
交給不知情之B局長，請託
B違背職務，以圖免除稅率
價差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
條例第11條第1項「違背職務
行賄罪」。

３.交現金求稅差：



04 賄賂罪之犯罪類型，分別說明如下：

一、不違背職務之受賄罪（普通受賄罪）
公務員對於其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得處以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
所謂職務上行為，是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並不違背其職
務者而言。要求，即為請求給付，促使對方允諾之意，一經請求，即成立貪污罪，
不以他方承諾為要件。期約，指與行賄者約定給付之意思，雙方達成共識，但尚未
交付。賄賂，即不法報酬，指金錢或金錢可以計算之財物。其他不正當利益，則指
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滿足慾望之一切有形無形利益而言，如免除債務、介紹職位
及娛樂享受等。
此外，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依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號判例，只須所收
受之金錢或財物與其職務有相當對價關係，即已成立，且包括假借餽贈等各種名義
之變相給付在內。又是否具有相當對價關係，應就職務行為之內容、交付者與收受
者之關係、賄賂之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審酌，並非僅以交付之
財物名義為贈與或政治獻金，就說與職務無關而無對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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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背職務之受賄罪（加重受賄罪）

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得處以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1項第5款）。 所謂違背職務之行為，是指在其職務範圍內不應為而為，或
應為而不為者而言。

三、違背職務之行賄罪
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
第11條第1項）。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
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為前述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不僅受賄的公務員需受刑事處罰，
對於行賄公務員使其作出違背職務行為的人，亦應受刑事處罰。

賄賂罪之犯罪類型，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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